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发证规则 
（20规则）宣贯会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20年11月5日 



一、修订目的 

二、规则修订主要内容 

三、实施注意的问题 



修订目的 

   一、落实改革和上位法修改要求  

  （一）2019年2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

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取消了“船员

服务簿签发”许可事项，不再将船员服务簿作为适任证

书核发的前提条件，对通过船员适任证书核发审查的船

员直接发放船员服务簿，同时将“厨师、服务员等不参

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纳入适任证书核发范围。 

  （二）2020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726号）对《船员条例》进

行了相应修改。 



修订目的 

   二、推动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需要  

    通过修订，切实解决船员队伍发展遇到的

职业吸引力下降、队伍流失严重等问题，通过

规则修订吸引航海类学生参加船员适任考试，

简化适任证书再有效条件、留住现有船员，稳

定船员队伍，促进船员队伍科学、可持续发展，

服务交通强国战略。 



    2020年7月6日，交通运输部以11号令颁布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
（简称“20规则”），自2020年11月1日起实施，
2011年12月2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船船员适任考试和发证规则》（以下简称“11规
则”）及2013年、2017年修改决定同时废止。 

87规则 97规则 04规则 
11规则
（13、
17修订） 

20规则 



“20规则”构成（8章68条及1个附件） 
    第一章总则（1-4条） 

    第二章适任证书 

       第一节适任证书基本信息（5-10条） 

       第二节适任证书的签发（11-23条） 

       第三节特殊类型船舶船员的特殊要求（23-27条） 

    第三章适任考试（28-33条） 

    第四章特免证明（34-39条） 

    第五章承认签证（40-43条） 

    第六章航运公司及相关机构的责任（44-46条） 

    第七章监督管理（47-54条） 

    第八章法律责任（55-61条） 

    第八章附则（62-68条） 

  附件《申请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的培训、海上任职资历和适任考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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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则修订主要内容 



注册管理办法废止 

•取消服务簿审批的行政许可； 

•保留船员服务簿记载船员履职情况的功能。 

“20规则”调整服务簿管理 

•船员初次申请适任证书时，海事管理机构同时配发船员服务
簿（第十七条第二款）； 

•删除直接涉及船员服务簿的处罚的内容（第五十七条、第五
十八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
〔2019〕6号 ) 要求取消服务簿审批的行政许可，保留船员服务
簿记载船员履职情况的功能和今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条例》要求。 

一、删除涉及船员服务簿的许可与处罚内容 



职务 

值班 

船长 甲板部 轮机部 无线电人员 

非值班 

厨师、服务员
等，且不分等

级 

    二、调整证书职务分类 
      将“厨师、服务员等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纳入适
任证书核发范围，将适任证书按照是否参加航行与轮机值班分
为两个大类，规定了不同的有效期限。 
 



适任证书有效期（所有适任证书不超过持证
人65周岁生日，第十八条） 

• 船长和高级船员适任证书有效期不超过5年（第
十八条）； 

• 值班水手、值班机工、高级值班水手、高级值班
机工、电子机工长期（第六十六条）； 

• 不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的船员适任证书长期（第
十八条）。 

 



无限航区 

管理级 

一等（3000总
吨或3000千瓦
及以上）  

二等（500-3000或
750-3000） 

操作级 
500总吨及以上 

750千瓦及以上 

    三、整合操作级船员适任证书等级（将原一、
二等合并为一个等级，即500总吨及以上二/三副
或750千瓦及以上二/三管轮） 



沿海航区 

管理级 

一等（3000及以上）  

二等（500-3000或
750-3000） 

三等（未满500或750，
公约对应操作级） 

操作级 

一等（500总吨及
以上或750千瓦及

以上） 

二等（未满500总
吨或750千瓦） 

    三、整合操作级船员适任证书等级（将原一、
二等合并为一个等级，即500总吨及以上二/三副
或750千瓦及以上二/三管轮） 



四、对适任证书的核发条件相应进行了调整，并
相应完善适任证书升级、再有效条件。 

证书核发 

基本条件 

（第十一条） 

非值班 值班 

提交材料 

非值班 
（第十二条） 

值班 
（第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条） 

再有效 

（十九、二十
条） 

损坏遗失 

吊销恢复 



适任证书 

服务资
历调整 

职务
晋升 

再有
效 

客船消
限特免

等 



1、适任证书再有效资历调整 

申请时
间 

• 适任证书过期不超过3个月的可以正常申请
适任证书再有效 

担任职
务 

•船长、轮机长担任大副、大管轮或者二副、二管轮担任
三副、三管轮的资历可用于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 

资历航
区 

•满足5年内12个月资历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的，所要求
的海上服务资历至少有6个月是在无限航区的船舶上任
职，其余可以在沿海船舶上任职 

知识更
新 

• 对于满足适任证书再有效资历要求的，取消知
识更新培训要求 



2、职务晋升资历调整 

三副、三管轮晋升 
二副、二管轮 

500总吨及以上二副晋升
3000总吨及以上大副； 
750千瓦及以上二管轮晋
升3000千瓦及以上大管轮 

资历要求从18个月缩短为12个月

（附件） 

除了满足5年内12个月500总吨及以上相

应航区的二副或750千瓦及以上相应航区

的二管轮资历外，5年内三副、二副或者

三管轮、二管轮合计资历至少有12个月

是在3000总吨及以上或者3000千瓦及以

上的船舶上任职（附件表注1） 

将三副、三管轮晋升二副、二管轮的资历要求从18个月缩短为12个月；同时配合三
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等级调整，对晋升3000总吨及以上大副或3000千瓦及以
上的大管轮需要求具备的海上服务资历的职务和等级进行同步明确。 



3、客船消限特免证明等资历调整 

特免证
明 

• 三副、三管轮申请二副、二管轮特免证明的资历要求从12个月调整
为6个月（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非运输
船资历 

• 修改了对非运输船舶任职资历认可，规定“已持有适用于货物运输船舶适
任证书的船员在各类非运输船舶上的海上服务资历可以视为在货物运输船
舶的适任证书再有效所需的海上服务资历”（附件表注2） 

航区扩
大 

•航区扩大的海上服务资历要求从12个月调整为6个月
（附件表注3） 

客船 

• 两港间航程50海里及以上客船三副晋升客船二副的资历要求从18个
月调整为12个月（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 货船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申请客船三副、二副、三管轮、
二管轮船舶等级要求从“3000总吨及以上”“3000千瓦及以上”调
整为“500总吨及以上”“750千瓦及以上”（第二十六条第（一）
（二）项、第二十七条） 



五、优化船员适任考试和船上见习的安排 

“11规则”理论考试和
评估全部通过后方可进

行船上见习 

“20规则”理
论考试通过后
即可船上见习
（附件表注） 

“11规则”考试成绩公
布30个工作日  

“20规则”考试
成绩公布10个工
作日（第三十三

条）  

  改变原“11规则”船员必须在理论考试和评估全部通过后方可
进行船上见习的规定，仅要求船员船上见习前须通过理论考试，
对于是否通过评估没有限制；将考试成绩公布由30个工作日缩短
为10个工作日。 



六、鼓励航海类学生参加船员适任考试 

①允许海类中职/中专毕业生可以直接参加无限
航区三副、三管轮、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 

②非航海类大专及以上教育学生参加三副、三
管轮、电子电气员岗位适任培训的时间要求从
18个月调整为12个月； 

③落实航海类本科成绩等效和申请二副、二
管轮适任证书政策。 

④航海类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值班水手、值班机工、
电子技工适任考试的时间限制从“毕业或者结业前
6个月”调整为“毕业或者结业前12个月。 



六、鼓励航海类学生参加船员适任考试 

    取消两年制（非学历）船员培训学
员可以参加三副、三管轮、电子电气员
适任考试的规定 



七、拓宽公务船和小型海船船员就业渠道 

海上公务船船员 

•海上公务船船员满足一定要求可以申请“20规则” 适任证书 

小型海船船员（未满100总吨或主推进动力装置未满220千瓦船舶） 

•小型海船船船员满足一定要求可以申请“20规则” 适任证书 

在原有的培训和考试的基础上，通过补差培训和考试后，
可取得本规则规定适任证书。 



八、完善承认签证制度 

    1、根据公约规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相关
履约强制性审核要求，进一步明确船员证书
互认协议和船员申请承认签证的条件。     

    2、将外国船员适任证书承认签证的
签发由部海事局调整至直属海事局，方便
签证的办理。 

船员证书签发国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互认协议 



三、实施注意的问题 



一、关于适任考试 

24 

考试 

理论 

初考 
仅在培训机构
所在地海事管

理机构 

补考 
任何有考试权
限的海事管理

机构 

评估 
仅在培训机构所在地海事管

理机构 

可分开申请 
 



一、关于适任考试 

初次适任考试：完成相应的岗位适任培训后，
第一次申请相应的适任考试；“准考证签发之
日”以所申请适任考试的理论考试准考证和评
估准考证的较早日期为准。（一个培训考试、
发证周期内仅能申请一次适任初考） 

25 

培训证明：申请适任考试前1年内取得的相应岗
位适任培训证明 

   航海类学生在理论考试全部通过后进行船上
见习的，评估补考期限按照其船上见习所占用
时间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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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考试 在校期间 航海学生 

毕业证
书 

未申请初考 取得毕业证书之日起5
年内可以申请初次考试 

考试未通过
及毕业后超

过5年 

具有12个月相应
支持级服务资历 

上述考试未通过或成绩失效，重新
参加培训考试 



2、船员专业外语考试 

    根据“20规则”实施办法第八条，船员专业
外语考试需要注意以下事宜： 

1.废止《关于印发<国际航行船舶船员专业英语考
试和发证管理办法>的通知》（海船员〔2008〕
529号）； 

2.颁布《船员专业外语考试大纲》（实施办法附
录2）； 

3.免除：通过参加航行和轮机值班船员适任考试
中英语理论考试或评估的，或持有全日制大专及
以上毕业证书的，可视为通过船员专业外语考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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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航海类本科学生适任考试 

•航海院校航海类本科生 

•教育培训质量良好 

•向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允许参加二副二管轮适任考试 

•认可院校组织的二副三副、二管轮三管轮、
电子电气员的部分或全部理论成绩 

其中对于认可全部理论考试成绩的学生需要在
完成船上见习后，方可参加适任评估。 
 



   1.航海院校名单及其被认可成绩的理论考试科
目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另行公布。 
   2.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不定期对航海院校组织的
考试进行检查，对考试组织混乱、考场纪律松懈、
因培养的船员素质技能低下导致岗位上屡发责任
事故的院校，不再允许航海类本科教育学生参加
二副、二管轮适任考试，不予以承认其组织的理
论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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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航海类本科学生适任考试 



1.一次考试二本证书 

（一）通过三副适任考试并通过“水手工艺” 
评估的，可视为通过相应航区、相应等级的值
班水手适任考试； 

（二）通过三管轮适任考试可视为通过相应航
区、相应等级的值班机工适任考试； 

（三）通过电子电气员适任考试可视为通过相
应航区电子技工适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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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级、支持级成绩等效安排 



2.操作级、支持级适任考试科目和评估项目
对应关系，见“20规则”实施办法附录1表注： 
    比如：通过二/三副《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无限航区值班水手和
高级值班水手《水手英语听力与会话》评估成绩；
通过二/三副《船舶操纵、避碰与驾驶台资源管理》
评估的，该项目成绩可作为值班水手《水手值班》
评估成绩。 
   注意：如通过了所有对应的科目或项目考试，
但操作级考试没有通过，也可依申请签发支持级
考试合格证明。 

4、操作级、支持级成绩等效安排 



    根据实施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小型海
船和海上公务船船员转海船船员需要注意： 

    1.小型海船、二三等公务船船员最多可
以申请沿海航区未满500总吨或750千瓦三副、
三管轮； 

    2.一等公务船船员根据实际任职船舶的
航区、吨位（功率）降低一级职务申请相应
航区、等级和职务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 

5、小型海船和海上公务船船员转海船船员 



     根据“20规则”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十八条，
非运输船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适任证书上非运输船限制仅适用于船长和驾驶
员（第五条） 

    2.关于非运输船的认定：“非运输船”系指运输
船以外的海上机动船舶；“运输船”系指从事货物或
者旅客运输且登记为客船类、普通货船类和液货船类
的机动船舶。（第二十八条） 

6、关于非运输船的问题 



    3.2020年11月1日前非运输船的资历视为运输船资历
（第五条） 

    4.见习三副、二副完成除货物运输内容外其他船上见
习的可以申请“仅适用于非运输船”的三副、二副适任证
书；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适任证书的三副、二副完
成不少于3个月货物运输内容船上见习可以申请取消限制。 

    持有“仅适用于非运输船”船长和大副适任证书申请
消除限制，应通过“船舶结构与货运”科目理论考试和
“货物积载与系固”项目评估，并完成不少于3个月货物
运输内容船上见习。 

    5.非运输船资历可以视为申请运输船的适任证书再有
效资历。 

6、关于非运输船的问题 



    根据“20规则”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海
上服务资历需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一）航区界定：按照船员所服务船舶的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界定。 

  （二）如无其他规定，服务资历均为申请者
需具有相应航区、相应等级、相应职务的海上
服务资历。 

  （三）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上行使无线电操
作人员职能的资历可视为无线电操作服务资历，
可以申请适任证书再有效。 

7、关于海上服务资历问题 



   （四）船员服兵役期间的时间不计入船员适
任培训、考试、发证要求的时间限制。 

   （五）同时持有海船船员适任证书和海上公
务船船员适任证书的船员在相应航区、相应吨
位或功率的海上公务船上的服务资历，可视为
相应航区、相应吨位或功率的非运输船海上服
务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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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海上服务资历问题 



   （六）晋升无限一等大副大管轮所需资历，
存在多种组合，应准确理解规则表注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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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海上服务资历问题 

大
副
大

管
轮

 

12个月二副/二管
轮资历，至少6个
月无限服务资历

（5年内） 

3000总吨或3000千瓦
以上二副二管轮资历 

3000总吨或3000千瓦
以上三副三管轮资历 

3000总吨或3000千瓦
以上资历为三副、三

管轮合计资历 



   “安全记录良好”的认定从5年内未发生负
有主要责任的“大事故及以上等级事故”调整
为“一般事故及以上等级事故”（第六十三条
第（九）项），以保持与《水上交通事故统计
办法》( 2012年5号 )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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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全记录良好”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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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事故中船员能力考核 

船员适任能力进行考核的对象（第四十八条） 

• 限定为“责任船员” 

考核不通过被注销适任证书的船员参加什么等级职务的评估（四十九条） 

• “低等级、职务或者航区的评估”改为“低一级职务的评估” 

   将对事故中船员适任能力进行考核的对象限定为“责任船员”，
并将能力考核不通过被注销适任证书的船员参加“低等级、职务或
者航区的评估”改为“低一级职务的评估”，以规范对事故中船
员的能力考核和船员被注销适任证书后的评估工作，防止考核对象
扩大化和限制海事管理机构的自由裁量权。 



 

 

 

 

 

40 

“11规则”适任证书使用：“11规则”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
轮，在适任证书有效期内可以继续在与适任证书限定的吨位、功率
相适应的船舶上继续任职。 

“11规则”补考：“11规则”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补考按
“20规则”补考。 

“11规则”成绩换证：成绩通过并完成船上见习后，按“20规则”
的等级划分签发相应等级的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适任证书
（500总吨或750千瓦及以上） 

特殊：“11规则”三副、二副、三管轮、二管轮适任证书再有效换“20规
则”相应等级的证书；对于不满足再有效条件的签发与原适任证书有效期
截止日相同的“20规则”相应等级的证书。 

根据“20规则”实施办法二十七条，“20规则”过渡安排如下： 

10、过渡安排 



谢谢！ 


